
附
 
件

20
24

年
注

册
会

计
师

挂
名

执
业

行
为

整
治

自
查

情
况

统
计

表

会
计

师
事

务
所

名
称
( 盖

章
):

报
送

日
期
:
 
 
 

年
 
 

月
 
 

日

序
号

注
册

会
计
师

姓
名

身
份
证
号
码

是
否

股
东

所
属
类
型
( 每

行
选
择
下
列
1
项
打
√
)

挂
名
执
业

非
专
职

执
业

已
离
职

已
自
行
停
止

执
行
注
册

会
计
师

业
务
满
1
年

受
到

刑
事
处
罚

完
全
丧
失

民
事
行
为

能
力

已
去
世

其
他
不
具
备

任
职
资
格
的

情
形

是
否
办
理

注
销
手
续

( 是
/
否
)

事
务

所
认

为
需

要
说

明
的

事
项
:

注
:

注
销

注
册

的
注

册
会

计
师

须
上

交
注

册
会

计
师

证
书

及
印

章
。

如
转

非
执

业
会

员
的
,

需
提

交
《 河

南
省

注
册

会
计

师
协

会
非

执
业

会
员

登
记

表
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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